
 
        消防处与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聯络会议摘要 

（会议日期：二零一三年十二月十一日） 

 

 

1.1  根据《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例》改善消防安全 

 

 本处代表向各委员报告有关巡查的最新统计数字。 

 

1.2  检查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的保养工程的质素 

  

 本处代表向各委员报告由部门进行突击检查所得的最新统计数字。 

 

1.3 私人楼宇改善消防安全计划 

 

 本处代表向各委员报告有关执法的最新统计数字。 

 

1.4 第三者认证计划 

 

处方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设立注册消防工程师

计划。经讨论后，委员会批准有关建议，并同意就立法建议拟备法律草拟指示拟稿，

以实施计划。助理处长（消防安全）将领导一个工作小组，推展所有筹备工作，以

实施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1.5  就巡查期间发现怀疑伪造消防装置而采取的行动 

 

在消防处和香港海关举办座谈会之后，商会为此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已向所有

成员发出指引，提醒他们采购消防装置产品时需特别注意的事项，以免堕入陷阱，

误购伪造产品。指引会刊载于商会网站，供成员参阅。由于已设立机制监察此事项，

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6 综合发牌、消防安全及检控系统（LIFIPS）投入使用 

 

就此事项，消防处的消防设备专责队伍辖下成立研究小组，以推广 e-FS251 的使用。

研究小组将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为第 3 级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举办研讨会。

同时，商会会将 e-FS 251 的输入及使用方法纳入这些承办商的培训内容。 

 

1.7 以电子方式递交楼宇消防装置因工程而关闭通知书 

  

 自二零一三年九月上次会议以来，处方并无收到以电子方式递交的通知书。目前，

此种设计的系统并未扩展至 Apps 用户，但适用于采用 Windows 7 及 8 的电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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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机电工程署筹办的电视节目  

 

有关电视节目已完成制作并即将播出。 

 

1.9  消防装置及设备的年检 

  

 本处的消防设备专责队伍于二零一三年四月发出劝谕信，提醒大厦业主法例要求

每年检查大厦消防装置，其后在五月收到23,199份FS251，数量创新高，于过去数

月仍维持于大约15,000份。 

 

1.10  消防泵操作 

  

 消防处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为此致函所有第1及2级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信件

亦发送致房屋署、机电工程署及建筑署等有关部门供其备考及跟进。 

 

1.11  视察新工场 

   

 由于此事项毋须进一步跟进，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12  发出FS 251前由合资格人员妥善视察工程  

  

 由于此事项毋须进一步跟进，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13  消防处通函第2/2013号就消防栓／消防喉辘系统的新规定 

   

 本处发出消防栓／消防喉辘系统新规定后，业界反应积极并支持。就某些个案，授

权人士向消防处申请批准，在新规定实施之前，于获批工程采用新规定。 

 

1.14  适时递交 FS 251 

  

 由于已在第1.9段处理此事项，与会者同意下次会议将之删除。 

 

1.15  根据香港法例第 295 章对气体灭火系统气瓶的保养及认证 

 

对于商会在上次会议提出的建议，处方知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就完成工程填写

FS 251 时用语并非一致，而消防处在这方面并无特定用语规定。规范用语可能会

影响立法原意，即要求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在 FS 251 说明施工性质，供处方查核。

只要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以适当用语阐述根据香港法例第 95A 及 95B 章授权他们

进行的工程范围，消防处就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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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火警侦测系统的保养检查 

 

 根据2012年版的《装置及设备之检查、测试及保养守则》第二部2.13节「火警侦测

系统」第(ii)段，直线电话线路是火警侦测系统的一部分，须每 12 个月由注册消

防装置承办商最少检查一次，并且应每两星期或于消防处处长同意的一段时间内

测试直线电话线路一次。会上讨论了各相关人士（包括业主、注册消防装置承办

商、服务供货商及消防处）在测试和保养直线电话线路方面的职责。由于仍未达

成方案，商会会向相关业界人士收集资料并提出建议，而消防处会于部门内部与

有关人员商讨。有了更多资料，下次会议将进一步讨论此事项。 

  

1.17 调整根据香港法例第 95A 章《消防（装置承办商）规例》征收的费用 

  

 2013-14 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政府法定收费经过长期冻结后应予检讨。消防

处最近已检讨九项根据香港法例第 95A 章《消防（装置承办商）规例》征收的费

用，建议的加幅温和，上调金额为 45 至 270 元。有关建议已提交相关局方审议，

如获批准，加幅预计于 2014-15 年度生效。 

 

1.18 招牌消防装置的新规定 

 

 屋宇署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发出关于招牌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岩

土工程师作业备考》APP-126 修订本。其他修订包括规定大厦消防装置（即消防栓

／消防喉辘系统、认可的人手操作手提器具及花洒系统（如适用））伸延至保护招

牌，除非有关招牌根据《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归类为小型工程或指定豁免

工程。详细规定于 APP-126 附录 C 订明。 

 

1.19 处置失效灭火筒  

  

 根据现行规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须遵照《装置及设备之检查、测试及保养守

则》订明的指引处置失效灭火筒。若消防装置承办商不当或疏忽弃置灭火筒，本

处可能会进行纪律研讯。 

 


